
臺北市政府 100.04.27.  府訴字第 100090393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短期補習班忠孝分班

代　　表　　人　陳○○

訴 願 代 理 人　胡○○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訴願人因違反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0年 1月 11日北市教

社字第 1003006960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係經原處分機關核准立案之短期補習班（證號：xxxx），案外人謝○○（下稱謝君）

繳費參加訴願人開設之補習課程，於實際開課後離班，並於民國（下同）99年 12月 13日向訴

願人提出退費申請。翌日訴願人與謝君簽立退費協議書，訴願人同意退還謝君學費新臺幣（

下同） 1萬 3,562元。惟訴願人遲未付款，謝君乃於 99年 12月 28日向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

提

出申訴。案經本府法規委員會函移由原處分機關依權責處理。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處理謝

君之消費爭議時程過久，未依相關法令規定退費，違反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10款及第 13款規定，乃以 100年 1月 11日北市教社字第 10030069600號函予以糾正及限期

整

頓改善，並命其於 100 年 1月 21日前依規定妥處並函復原處分機關。該函於 100年 1月 17

日

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0年 2月 8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

卷答辯。

　　理由

一、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1條規定：「補習及進修教育，以補充國民生活知識，提高教育

　　程度，傳授實用技藝，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社會進步為目的。」第 2條前段規定：「本

　　法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3條規定：「補習及進修

　　教育區分為國民補習教育、進修教育及短期補習教育三種......志願增進生活知能之國

　　民，得受短期補習教育。」第 9條第 4款規定：「國民補習學校、進修學校及短期補習班

　　之設立、變更或停辦，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四、短期補習班，由直轄市、縣 （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其設立及立案之條件與程序、設備與管理、師資、費用

　　之收繳方式、班級人數及學生權益之保障、檢查、獎勵、註銷與撤銷立案之條件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第 25條規定

　　：「短期補習班辦理不善、違反本法或有關法令或違反設立許可條件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情節分別為下列處分︰一、糾正。二、限期整頓改善。

　　三、停止招生。四、撤銷立案。」

　　消費者保護法第 43條規定：「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

　　者得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企業經營者對

　　於消費者之申訴，應於申訴之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理之。消費者依第一項申訴，未獲妥

　　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

　　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

　　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

　　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103條第 5款規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五、行政處分所根據

　　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

　　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四款規

　　定訂定之。」第 4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並委任本府教育局執行。」第 33 條第 1項第 4款、第 5款規定：「補習班學生繳納費

　　用後離班者，補習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四、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二日

　　（或次）上課前（不含當次）提出退費申請者，補習班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

　　額百分之七十。五、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二日（或次）上課後且未逾全期（或總課

　　程時數）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補習班應退還約定繳納費用百分之五十。」第

　　50條規定：「補習班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主管機關得視其情節輕重，依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分別為糾正、限期整頓改善、減班招生或停止招生之處分：......

　　十、未依規定招生、收費、退費或招生行為不當者。......十三、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

　　關法令規定之情事者。」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處理立案短期補習班違反法令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1 點規定：「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輔導立案短期補習班健全發展，並明確處理其違反法

　　令事件，特訂定本基準。」第 2點第 10款規定：「立案短期補習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視為辦理不善、違反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或有關法令或違反設立許可條件：......（十）

　　未依規定招生、收費、退費或招生行為不當者。」第 3點第 1款規定：「立案短期補習

　　班違反前點情形之一者，依下列基準處分之：（一）第一次查獲發函糾正命其限期整頓

　　改善。」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書並無表明其為行政處分及救濟方法，亦未給予訴願人陳述意見機會，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 96條及第 103條規定，應屬得撤銷之行政處分。

（二）訴願人於接獲申訴翌日，即與謝君達成退費協議，應符消費者保護法第 43條第 2項所

　　　稱於 15日內妥適處理之規定。原處分機關未注意對訴願人有利之事實，僅憑謝君片面

　　　陳述及資料即處分訴願人，實不足採。

（三）消費者保護法並未對逾 15日回函及何謂妥適處理定有明文罰則及解釋，企業經營者於

　　　接獲民眾申訴時，有確實妥適處理即可，倘消費者不滿意處理結果，得向消費者保護

　　　官申訴或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詎原處分機關竟以訴願人違反臺北市短期補

　　　習班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13款「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者」之規定處分

　　　訴願人，顯於法無據。

三、查訴願人係經原處分機關核准立案之短期補習班，案外人謝君繳費參加補習課程，於實

　　際開課後離班，並於 99年 12月 13日向訴願人提出退費申請，翌日雙方簽立退費協議書，

　　訴願人同意退還謝君學費 1萬 3,562元。惟訴願人遲未付款，謝君乃於 99年 12月 28日向

本

　　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提出申訴。案經本府法規委員會函移由原處分機關依權責處理。原處

　　分機關審認訴願人處理謝君之消費爭議時程過久，未依相關法令規定退費，且訴願人以

　　往消費爭議案件數量眾多，處理消費爭議之態度輕忽怠慢，基於管理權責，依臺北市短

　　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10款及第 13款規定，以 100年 1月 11日北市教社字第

1003006

　　9600號函予以糾正及限期整頓改善，並命其於 100年 1月 21日前依規定妥處並函復原處

分

　　機關。有本府法規委員會 100年 1月 6日北市法保字第 09934283510號函附謝君填具之消

費

　　爭議申訴資料表及原處分機關 99年 10月 20日北市教社字第 09940804100號函等影本附

卷

　　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10款及第 13款規定予以

　　糾正並限期於 100年 1月 21日前改善之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已於學員申訴後 15日內妥適處理，詎原處分機關仍以其違反臺北市短期

　　補習班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13款規定處分訴願人，顯於法無據云云。查本件依卷附謝君於

　　99年 12月 28日至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時填具之申訴資料表所載：「本人於民國 99

年

　　12月 13日至○○美語（忠孝分校）辦理退費事項，並提供本人銀行存摺影本，退費合計

　　為新台幣壹萬參仟伍佰陸拾參元（註：應係 1萬 3,562元）整。經雙方確認同意辦理退



　　費，並由分校 Peter告知於民國 99年 12月 21日退費款項匯至本人銀行帳戶......。」

並

　　有謝君與訴願人於 99年 12月 14日簽立之退費協議書在卷可憑。另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為

　　確認案外人謝君於何時收受訴願人之退費，於 100年 3月 7日 13時 20分以公務電話與

謝

　　君聯繫，據稱：「......本人於 99年 12月 13日至該公司忠孝分校辦理退費，雙方協議於

　　12月 21日退費至我的銀行帳戶﹐惟該公司於 12月 20日傳簡訊告知退款要延至下月中旬

，

　　日期改了 3次，直到 100 年 1月 1 1日才收到退款 1萬 3,562元無誤。......。」亦有

　　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稽。是本件謝君於 99年 12月 13日即向訴願人申請退費，翌日雙方

　　簽立退費協議書，訴願人同意退還謝君 1萬 3,562元。惟訴願人遲至 100年 1月 11日始

　　撥付款項 1萬 3,562元予謝君，顯已逾消費者保護法第 14條第 2項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

　　者之申訴，應於申訴之日起 15日內妥適處理之規定。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未依規定退費

　　，有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情事，依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 50條第 10款及第 13款，處

　　訴願人糾正並限期整頓改善之處分，並無違誤。又縱令消費者保護法第　14條第 3項規

　　定消費者認企業經營者未妥適處理申訴時，得向直轄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惟該條

　　項係消費者保護法對於消費者申訴之救濟途徑規定，與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係本

　　府為輔導本市短期補習班健全發展，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9條第 4款規定而訂定，兩

　　者之立法目的及規範對象迥異。原處分機關自得立於本市短期補習班主管機關立場，以

　　訴願人未依規定辦理退費，依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相關規定，對訴願人作成行政

　　處分。訴願主張，顯係誤解法令。

五、又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書並無表明其為行政處分及救濟方法，亦未予訴願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等語。查上開原處分機關 100年 1月 11日北市教社字第 10030069600號函，業於主旨

載

　　明訴願人處理謝君之消費爭議時程過久，違反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相關規定，依

　　該規則第 50條規定處以糾正並限期整頓改善之處分。是該函已明確記載行政處分之意旨

　　，並已對訴願人產生規制作用，影響訴願人公法上之權利義務；且查該函已載明事實、

　　理由、法令依據、處分機關，並有首長簽名蓋章，已符訴願法第 3條第 1項、行政程序法

　　第 92條規定行政處分之定義，並具備行政程序法第 96條規定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

　　又雖上開函未載有不服處分之救濟途徑，惟依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僅救濟期

　　間延長為 1年，並不影響上開處分之效力。另本件謝君於 99年 12月 13日向訴願人申請

退

　　費，翌日雙方簽立退費協議書，訴願人同意退費，惟訴願人遲至 100年 1月 11日始退還款



　　項予謝君，顯已逾消費者保護法第 43條應於申訴之日起 15日內妥適處理之規定，有如前

　　述。是原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依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第 5款規

　　定，原處分機關自得不給予訴願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

　　分機關依前揭規定對訴願人為糾正並限期整頓改善之處分，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公出）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代理）

　　　　　　　　　　　　　　　　　　　　　　　　　　　　　　　　　　委員　劉宗德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紀聰吉

　　　　　　　　　　　　　　　　　　　　　　　　　　　　　　　　　　委員　戴東麗

　　　　　　　　　　　　　　　　　　　　　　　　　　　　　　　　　　委員　柯格鐘

　　　　　　　　　　　　　　　　　　　　　　　　　　　　　　　　　　委員　葉建廷

　　　　　　　　　　　　　　　　　　　　　　　　　　　　　　　　　　委員　范文清

　　　　　　　　　　　　　　　　　　　　　　　　　　　　　　　　　　委員　王韻茹

　　　　　　　　　　　　　　　　　　　　　　　　　　　　　　　　　　委員　覃正祥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7　　　日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